
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安全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管理，明确安全责任，落实

各项安全措施，有效地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

学校及学生和教职工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的教

育教学秩序，保护学生健康成长，确保学校国有财产不受损

失，杜绝或尽量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遵循“注意防范、自

救互救、确保平安、减少损失”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本管理制度。 

1.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安全工作由

校长领导下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负责。

各处、室向领导小组负责，实行责任追究制。 

2.学校每月要对学生进行有关安全方面的知识教育，教

育形式应多样化;每班每周应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要对学生进行紧急突发问题处理方法、自救互救常识的

教育、紧急电话(如 110、119、122、120 等)使用常识的教

育。 

3.建立重大事故报告制度。校内外学生出现的重大伤亡

事故一小时以内报告教育局;学生出走、失踪要及时报告;对

事故的报告要形成书面报告一式三份，一份报教育局，一份

报属地派出所，一份自存，不得隐瞒责任事故。 

4.建立健全领导值班、教师值日、中青年教师护校队制

度;加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

正常;负责学校安全保卫的人员要经常和辖区的公安派出所



保持密切联系，争取公安派出所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支持和帮

助。 

5.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树立敬业爱生思想，提高教

学水平和质量，随时注意观察学生心理变化，防患于未然，

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得将学生赶出教室、学校。 

6.外单位或部门借用学生上街宣传或参加庆典活动以

及参加其他社会工作，未经市教育局批准、校长办公会同意，

不得擅自组织参加。未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学生

参加救火、救灾等。 

7.学校要教育学生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按时到校、按时

回家，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8.学校要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情况严重的，一时难以消除要立即封闭，并上报市教育局。 

9.学校要经常检查校内围墙、栏杆、扶手、门窗、以及

各种体育、课外活动、消防、基建等设施的安全情况，对有

不安全因素的设施要立即予以维修和拆除，确保师生工作、

学习、生活场所和相应设施既安全又可靠。 

 

 

 

 

 

 



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消防安全制度 
 

为加强消防安全工作、保护公共财产、师生的生命及财

产安全，把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之中，现

特制定以下消防安全制度。 

1.加强全校师生的防火安全教育。按《消防法》的要求，

做到人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

告火警的义务。要做到人人都知道火警报警电话 119，人人

熟知消防自防自救常识和安全逃生技能。 

2.保障校内的各种灭火设施的良好。做到定期检查、维

护、保证设备完好率达到 100%，并做好检查记录。 

3.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保持畅

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明显、应急照明完好。 

4.学生聚集场所不得用耐火等级低的材料装修。 

5.易燃、易爆的危险实验用品、做到专门存放、由化学

实验员两人同时加锁开、关负责保管，在室内必须有沙池、

灭火器等。在利用易燃、易爆化学药品做实验时，教师必须

在做实验前向学生讲清楚注意事项，并指导学生正确使用，

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6.图书馆、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机房等场所严禁

吸烟及使用明火，下班后工作人员要及时关好门窗，确保安

全。 



7.消防栓、防火器材等消防设施，要人人爱护。任何人

不得随意移动和损坏，违者要严肃处理。 

8.加强用电安全检查，电工必须经常对校内的用电线路、

器材等进行检查，如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维护、

确保安全。 

9.学生宿舍内严禁使用明火，禁止烧电炉、热得快，点

燃蜡烛、蚊香，严禁吸烟，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不准私自接

用任何家用电器。 

10.食堂必须使用合格的压力容器、锅炉，每年要检测，

要定时检查，锅炉工要持证上岗，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液

化气罐与灶头应有 1.5米的安全距离，严防事故发生。 

11.对因无视防火安全规定而造成不良后果者，要从重

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制度 
  

1.建立完善的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本校食品卫

生管理，责任到人，杜绝校内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

患。 

2.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要依照《食品卫生法》要求到

市卫生防疫站申领《食品卫生许可证》，并每年年审一次。

要保持内外环境整洁，有相应的防蝇、防鼠、防尘、清毒、

更衣、盥洗、污水排放、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施。 

3.食堂、小卖部从业人员应每年一次到当地卫生防疫部

门进行健康体检，领取合格的《健康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平时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销售直接入口

食品时，必须使用售货工具。 

4.所提供食品应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具有相应的色、味、美等感官性状。严禁购入腐败生虫、过

期变质、假冒伪劣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师生健康有

害的食品原料。 

5.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现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

准。 

6.学校食品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应当合理，防止待加工

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餐具和盛放直



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必须清洗、消毒。 

7.存放食品的仓库应当干燥、通风，采取消除苍蝇、老

鼠、蟑螂和其它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的措施，贮存食品的

容器必须安全、无害，防止食品污染。 


